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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增发A股网下发行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发行人”、“河北钢铁”或“公司”

)

本次增发不超过

38

亿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增发”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823

号文核准。

2

、本次增发采取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深交所”

)

同

意

,

本次网上发行由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及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下发行由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

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3

、本次增发实际发行数量不超过

374,182.2429

万股

,

最终发行数量将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

情况以及发行人的筹资需求协商确定。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160.15

亿元。河北钢铁间接控股股东河北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河北钢铁集团”

)

承诺

,

河北钢铁集团及

/

或下属企业将以现金参与认购

,

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本次

发行股份总数的

50%

。

4

、本次发行价格为

4.28

元

/

股

(

为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

不低于招股意向书刊登日

2011

年

11

月

17

日

(T-2

日

)

前二十个交易日或前一个交易日河北钢铁

A

股股票均价。

5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根据其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1

月

18

日

(T-1

日

)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持股数量

,

按照

10:5.1(

即每

10

股优先认购

5.1

股

)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

,

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350,715.8297

万股

(

计算结果只取整

数部分精确到

1

股

),

约占本次增发实际最高发行数量

374,182.2429

万股的

93.7%

。 公司原股东放弃优先认购部分按照本公告及

网上发行公告规定进行发售。

6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30%:70%

。 如获得超额认购

,

则除去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部分的有效申

购获得足额配售外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

,

对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进行

双向回拨

,

以实现网下

A

类申购的配售比例不低于网下

B

类申购的配售比例、网下

B

类申购的配售比例与网上配售比例趋于一

致。

7

、本次网下发行的对象为机构投资者和行使优先认购权的公司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 本次发行的网下部分设有

最低申购数量限制。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可以自主选择参与网下

A

类申购或

B

类申购。参与

A

类申购的投资者每张申购

表的申购下限为

1

亿股

,

且承诺锁定期为

12

个月

,

否则视为无效申购。参与

B

类申购的投资者每张申购表的申购下限为

100

万股

,

超过

100

万股必须是

100

万股的整数倍

,

否则视为无效申购。 每个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数量

(

不含优先认购权部分

)

上限为

26.1

亿股。 行使优先认购权的公司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的最低认购股数为

1

股。

8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缴纳申购款的

20%

作为申购定金。 公司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进

行网下申购时

,

必须全额缴纳申购款。 投资者须在申购日

2011

年

11

月

21

日

(T

日

)15:00

时前向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划出申购定金

,

同时向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传真申购表和划款凭证等指定文件

,

并须保证其应缴纳的申购定金

或申购款在当日

(T

日

)17:00

时前汇至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9

、除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以外

,

机构投资者可以同时选择网上、网下两种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行。 参加网下申购

的机构投资者若同时为原股东中的无限售条件股股东

,

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10

、网下申购日为

2011

年

11

月

21

日

(T

日

)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网下申购情况并结合发行人募

集资金需求

,

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

并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

(T+3

日

)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A

股发行结果公告》中予以公布。

11

、本公告中有关申购的具体规定仅适用于网下发行

,

有关网上发行事宜请参阅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A

股网上发行公告》。

12

、本公告仅对机构投资者参加本次网下发行及公司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

,

不构成针对本次增发股票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

,

请详细阅读

2011

年

11

月

17

日

(T-2

日

)

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A

股招

股意向书摘要》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A

股招股意向书》全文。 有关本

次发行的其他事宜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上述媒体上及时公告

,

敬请投资者留意。

释 义

除非特别提示

,

以下词语在本发行公告中具有下列定义

:

河北钢铁

／

发行人

／

公司 指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指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增发

指根据发行人经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向社会

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８

亿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之行为

股权登记日 指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

Ｔ－１

日

）

申购日

／ Ｔ

日 指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

Ｔ

日

，

该日为网上

、

网下申购日

）

指定时间 指深交所的正常交易时间

，

即

９

：

３０

时至

１１

：

３０

时

，

１３

：

００

时至

１５

：

００

时

承销团 指为本次增发之目的

，

由具有承销资格的各承销商为本次增发而组建的承销团

原股东

指于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河北钢铁之全体

Ａ

股股东

无限售条件股股东 原股东中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 原股东中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机构投资者

指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证券投资基

金

、

法律法规允许申购新股的境内法人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

机构投

资者的申购款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有效申购

指符合本次网上

、

网下发行公告中有关申购规定的申购

，

包括按照本次发行价格进

行申购

、

及时缴付申购款

、

申购数量符合限制等

优先认购权

指发行人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收市时登记在册的

Ａ

股股份数量以

１０

：

５．１

的

比例优先认购本次增发的股份的权利

元 指人民币元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及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本次增发实际发行数量不超过

374,182.2429

万

股

,

最终发行数量将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的申购情况及发行人筹资的需要协商确定

,

并在申

购结束后的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

2

、网下发行对象

本次网下发行对象为机构投资者及行使优先认购权的公司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

一般机构投资者可以同时选择网上、网下两种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行

;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若同时为原股东中的

无限售条件股股东

,

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参与

A

类申购的投资者每张申购表的申购下限为

1

亿股

,

且承诺锁定期为

12

个月。 参与

B

类申购的投资者每张申购表的申

购下限为

100

万股

,

超过

100

万股必须是

100

万股的整数倍。 每个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数量

(

不含优先认购权部分

)

上限为

26.1

亿

股。

3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4.28

元

/

股

(

为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

不低于招股意向书刊登日

2011

年

11

月

17

日

(T-2

日

)

前

二十个交易日或前一个交易日河北钢铁

A

股股票均价。

4

、募集资金总额

发行人本次增发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160.15

亿元。

5

、公司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权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根据其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1

月

18

日

(T-1

日

)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

股数量

,

按照

10:5.1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

,

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350,715.8297

万股

(

计算结果只取整数部分精确到

1

股

),

约占本次

增发实际最高发行数量

374,182.2429

万股的

93.7%

。

公司原股东中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与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使用同一申购代码进行申购

,

并行使优先认购权

;

公司原股东中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须通过网下申购的方式行使优先认购权。

公司原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部分纳入剩余部分按照本公告及网上发行公告的规定进行发售。

6

、网上、网下配售比例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30%:70%

。 如获得超额认购

,

则除去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部分的有效申购

获得足额配售外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

,

对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进行双

向回拨

,

以实现网下

A

类申购的配售比例不低于网下

B

类申购的配售比例、 网下

B

类申购的配售比例与网上配售比例趋于一

致。 详见本公告“二、本次发行配售方法”的相关内容。

7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及停牌安排

:

日期 发行安排

股票

交易安排

可转债交易

及转股安排

Ｔ－２

日

（

１１

月

１７

日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网上发行公告

》、《

网

下发行公告

》、《

网上路演公告

》、《

可转债暂停交易的公告

》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暂停转股

T-1

日

（

11

月

18

日

）

网上路演

股权登记日

Ｔ

日

（

１１

月

２１

日

）

刊登

《

增发

Ａ

股提示性公告

》

网上

、

网下申购日

网下申购定金及有限售条件股股东优先认购申购款缴款日

（

资金到账截止时间为当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时

）

全天停牌

全天停牌

暂停转股

Ｔ＋１

日

（

１１

月

２２

日

）

网下申购定金及有限售条件股股东优先认购申购款验资日

Ｔ＋２

日

（

１１

月

２３

日

）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日

确定网上

、

网下发行数量

，

计算配售比例

Ｔ＋３

日

（

１１

月

２４

日

）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退还未获配售的网下申购定金

，

网下申购投资者根据配售结

果补缴余款

（

到账截止时间为当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时

）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正常转股

T+4

日

（

11

月

25

日

）

网上未获配售的资金解冻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以上日期为证券市场交易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8

、承销方式

本次增发的股票采取余额包销方式

,

由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牵头组成的承销团包销剩余股票。

9

、上市时间

本次增发结束后

,

发行人将尽快办理增发股份上市的有关手续。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10

、除权安排

本次发行不作除权安排

,

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2011

年修订

)

的规定

,

实行

10%

的价格涨

跌幅限制。

二、本次发行配售方法

本次增发实际发行数量不超过

374,182.2429

万股

,

符合本次发行办法规定的有效申购

(

包括网下及网上申购

)

将按照如下

原则获得配售

:

1

、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总发行量

,

所有申购均按其有效申购量获得足额配售。 投资者认购后的余额由承销团包销。

2

、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总发行量

(

即出现了超额认购的情况

)

时

,

将按以下方法进行配售

:

(1)

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部分的有效申购首先获得足额配售

,

可优先认购股数为其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河北钢铁

股数乘以

0.510(

计算结果只取整数部分

,

精确到

1

股

)

。

(2)

扣除公司原股东获得优先配售的股票外

,

其他有效申购将按以下方法进行配售

:

申购类型 申购条件 配售比例

网下

Ａ

类申购 申购下限为

１

亿股

，

且承诺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

ａ

网下

Ｂ

类申购

申购下限为

１００

万股

，

超过

１００

万股必须是

１００

万股的整数倍

，

获配股票在上市后不设锁定期

ｂ

网上通过

“

０７０７０９

”

申购代码进行的申购 申购数量下限为

１

股

ｃ

本次发行将依照以下原则进行发售

:

网下

A

类申购的配售比例不低于网下

B

类申购的配售比例、网下

B

类申购的配售比例

与网上配售比例趋于一致

,

即

a≥b,b≈c

。 按照上述标准分入同一类型的申购将获得相同的配售比例。 配售股数只取计算结果

的整数部分

,

网上发行和网下发行的不足

1

股的零股累积后由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三、申购数量的规定

1

、机构投资者

(

除行使优先认购权的公司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

)

可以自主选择参与网下

A

类申购或

B

类申购。参与

A

类申购的投资者每张申购表的申购下限为

1

亿股

,

且承诺锁定期为

12

个月

,

否则视为无效申购。 参与

B

类申购的投资者每张申

购表的申购下限为

100

万股

,

超过

100

万股必须是

100

万股的整数倍

,

否则视为无效申购。每个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数量

(

不含优

先认购权部分

)

上限为

26.1

亿股。

除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以外

,

机构投资者可以同时选择网上、网下两种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行。

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关于投资者申购及持有数量的限制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

应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申购及持有数量的限制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最终的配售结果确定

后

,

投资者持股如达到发行人股本总额

5%

以上

(

含

5%),

须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法定义务。

2

、公司原股东中的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须通过网下申购行使优先认购权

,

申购数量最低为

1

股

,

最高不得超过其股权登记日

持有数量乘以优先认购比例

0.510(

计算结果只取整数部分

,

精确到

1

股

)

。 如网下优先认购权部分申购股数超出其可优先认购

总额

,

则超过部分视作无效。

3

、参加网下认购的机构投资者若同时为原股东中的无限售条件股股东

,

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

的方式进行。

四、网下申购程序

(

一

)

一般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程序

1

、办理开户登记

凡申购本次增发股票的投资者

,

申购时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

A

股证券账户卡

,

尚未开户登记的投资者

,

必须在

申购日即

2011

年

11

月

21

日

(T

日

)

前

(

含该日

)

办妥开户手续。

2

、申购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通过向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传真申购表进行申购

,

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

,

传真

号码为

:010-6505 9636,

咨询电话号码为

:010-6505 9258

。 投资者须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

(T

日

)15:00

时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

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处

:

(1)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A

股申购表》

(

见附件

2(

适用于网下

A

类申购

)

、附件

3(

适用于网下

B

类申购

))

(2)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单位公章

)

(3)

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4)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申购表中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5)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6)

支付申购款的划款凭证复印件

投资者填写的申购表连同划款凭证一旦传真至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处

,

即被视为向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发出

的正式申购要约

,

具有法律效力

,

不得撤回。

3

、缴纳申购定金

(1)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必须缴纳申购款的

20%

作为申购定金。

申购款

=

申购股数

×4.28

元

/

股

申购定金

=

申购款

×20%

申购定金请划至如下收款银行账户之一

,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任选一个下列收款银行账户

,

并请通过联行系统或人行大

额支付系统进行支付。

收款行

（

一

）

账户名称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开户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贸大厦支行

银行账号

：

０２０００４１６２９０２７３０５９４１

人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

１０２１００００４１６４

开户行地址

：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写字楼

２

座

１

层

开户行联系人

：

王英

银行查询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４４３

收款行

（

二

）

账户名称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开户行

：

中国银行北京国际贸易中心支行

银行账号

：

３３３７５７２６２９０８

人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

１０４１００００４３５３

开户行地址

：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写字楼

２

座

ＮＢ１０１

开户行联系人

：

冯薇

银行查询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２２９１

投资者在办理付款时

,

请务必在汇款用途中注明“投资者的全称

+

河钢增发认股款”。 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提醒投资

者

:

汇款用途中的投资者单位全称是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认定申购定金归属的重要依据

,

请务必完整、正确地填写。

(2)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必须在网下申购日

2011

年

11

月

21

日

(T

日

)15:00

时前向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账户划出

申购定金

,

并于当日

15:00

时前向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复印件。 投资者须确保申购定金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

(T

日

)17:00

时前汇至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账户。 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申购定金或缴纳的申购定金不足均为无效申

购。 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4

、申购款的补缴或多余定金的退还

(1)2011

年

11

月

24

日

(T+3

日

),

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

内容包括发行总量、有效申购总量、原股东优先认购数量、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的获

配售情况、机构投资者的获配售情况等。 上述公告一经刊出

,

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送达获配售股票数量及

缴款

(

若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款

)

的通知

,

获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补缴申购款。

(2)

投资者缴纳的申购定金将被直接抵作申购款。 若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款

,

则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须在

2011

年

11

月

24

日

(T+3

日

)17:00

时以前

(

指资金到账时间

),

将其应补缴的申购款划至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

同上述缴付申

购定金账户

),

同时向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 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

2011

年

11

月

24

日

(T+3

日

)17:00

时之前补足申购款

,

其配售资格将被取消

,

其所缴纳的定金将不予退还

,

归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所有

,

其所放弃部分的股票

将由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若定金大于申购款

,

多余定金将统一在

2011

年

11

月

24

日

(T+3

日

)

退款。

(3)

所有申购冻结资金的利息由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行

字

[2006]78

号

)

的规定处理。

(4)

机构投资者用于申购的资金来源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5)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将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

(T+1

日

)

对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定金、

2011

年

11

月

25

日

(T+

4

日

)

对机构投资者补缴申购款

(

若有

)

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

,

并出具验资报告。

(6)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网下发行配售过程进行见证

,

并出具见证意见。

(

二

)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网下申购程序

1

、公司原股东中的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须通过网下申购方式行使优先认购权

,

申购数量最低为

1

股

,

最高不得超过其股权登

记日持有数量乘以优先认购比例

0.510(

计算结果只取整数部分

,

精确到

1

股

)

。 如申购股数超过其可优先认购股数

,

则超过部分

视作无效。

2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通过向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传真申购表进行申购

,

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

,

传真号码

为

:010-6505 9636,

咨询电话号码为

:010-6505 9258

。 投资者须于

2010

年

11

月

21

日

(T

日

)15:00

时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机构

及联席主承销商处

:

(1)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A

股申购表》

(

见附件

1)

(2)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单位公章

)

(3)

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4)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申购表中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5)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6)

支付申购款的划款凭证复印件

3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须全额缴纳申购款。

申购款

=

申购股数

×4.28

元

/

股

申购款请划至如下收款银行账户之一

,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任选一个下列收款银行账户

,

并请通过联行系统或人行大额

支付系统进行支付。

收款行

（

一

）

账户名称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开户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贸大厦支行

银行账号

：

０２０００４１６２９０２７３０５９４１

人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

１０２１００００４１６４

开户行地址

：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写字楼

２

座

１

层

开户行联系人

：

王英

银行查询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４４３

收款行

（

二

）

账户名称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开户行

：

中国银行北京国际贸易中心支行

银行账号

：

３３３７５７２６２９０８

人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

１０４１００００４３５３

开户行地址

：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写字楼

２

座

ＮＢ１０１

开户行联系人

：

冯薇

银行查询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２２９１

有限售条件股东在办理付款时

,

请务必在汇款用途中注明股东全称。 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

:

汇款用途中

的股东单位全称是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认定申购款归属的重要依据

,

请务必完整、正确地填写。

参与网下申购的有限售条件股股东必须在网下申购日

2011

年

11

月

21

日

(T

日

)15:00

时前向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指定

账户划出申购款

,

并于当日

15:00

时前向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复印件。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须确保申购款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

(T

日

)17:00

时前汇至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账户。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申购款或缴纳的申购款不足

均为无效申购。 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无效申购的申购款将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

(T+3

日

)

按照汇款原路径退款。

五、发行费用

本次网下发行不收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六、路演安排

为使投资者更详细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

发行人拟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

(T-1

日

)14:00-16:00,

就本次发行在

中证网

(www.cs.com.cn)

举行网上路演

,

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以上安排如有任何调整

,

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的公

告为准。

七、发行人、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

1.

发行人

:

名称

: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义芳

办公地址

: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西路

40

号

联 系 人

:

李卜海

电 话

:0311-66770709

传 真

:0311-66778711

2.

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商

):

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商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地址

:

中国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写字楼

2

座

27

层及

28

层

联系人

:

宋黎、辛俯嵩、张敏、陈岑

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8137

3.

联席主承销商

:

联席主承销商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68

号上海银行大厦

29

层

联系人

:

秦雯、顾缨、刘皇岑

电话

:021-38676666

传真

:021-38670666

4.

联席主承销商

:

联席主承销商

: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12

号阳光大厦

9

层

联系人

:

陈坤、缪晓辉

电话

:010-88366060

传真

:010-88366650

发行人: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年11月17日

附件

1: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增发A股申购表

(公司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申购)

重要提示

本表由公司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申购填写

。

本表一经有限售条件股股东完整填写

，

且由其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

）

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保荐机构及

联席主承销商

，

即构成申购者向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发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

申购专用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９６３６

；

咨询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９２５８

；

单位全称或自然人姓名

通讯地址 邮编

股票账户名称

营业执照注册号或基金成 立批文

号或身份证号

Ａ

股证券账户号

（

深圳

）

托管席位号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手 机 传 真

汇入行全称

账 号

收款人全称

退款银行信息

户名须 为投资 者自 有资金 账

户户名

，

退款银行信息

（

包括开户

行

、

账号及户名

）

应与申购资金汇

款账户一致

）

汇入行地点

股权登记日持股数 大写 股 小写 股

可优先配售股数 大写 股 小写 股

申购股数 大写 股 小写 股

申购金额

（

申购数量

×４．２８

元

／

股

）

大写 元 小写 元

投资者在此承诺

：

１

、

以上填写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有效

。

２

、

本次申购款项来源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

）

签字

：

（

单位盖章

）

年 月 日

附件

2: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增发A股申购表

(网下A类申购)

重要提示

本表由希望参与网下

Ａ

类申购

（

即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

亿股或以上

，

且承诺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

）

的机构投资者填写

。

本表一经机构投资者完整填写

，

且由其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

）

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保荐机构及联席主

承销商

，

即构成申购者向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发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

申购专用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９６３６

；

咨询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９２５８

；

单位全称

通讯地址 邮编

股票账户名称

营业执照注册号或基金成 立批文

号

Ａ

股证券账户号

（

深圳

）

托管席位号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手 机 传 真

退款银行信息

户名须 为投资 者自 有资金 账

户户名

，

退款银行信息

（

包括开户

行

、

账号及户名

）

应与申购资金汇

款账户一致

）

汇入行全称

账 号

收款人全称

汇入行地点

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金额

（

申购数量

×４．２８

元

／

股

）

万元

申购定金

（

申购金额

×２０％

）

万元

申购定金汇入笔数

投资者在此承诺

：

１

、

以上填写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有效

。

２

、

本次申购款项来源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

）

签字

：

（

单位盖章

）

年 月 日

附件

3: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增发A股申购表

(网下B类申购)

重要提示

本表由希望参与网下

Ｂ

类申购

（

即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００

万股或以上

，

超过

１００

万股必须是

１００

万股的整数倍

，

获配股票

在上市后不设锁定期

）

的机构投资者填写

。

本表一经机构投资者完整填写

，

且由其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

）

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保荐机构及联席主

承销商

，

即构成申购者向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发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

申购专用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９６３６

；

咨询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９２５８

；

单位全称

通讯地址 邮编

股票账户名称

营业执照注册号或基金成 立批文

号

Ａ

股证券账户号

（

深圳

）

托管席位号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手 机 传 真

退款银行信息

户名须 为投资 者自 有资金 账

户户名

，

退款银行信息

（

包括开户

行

、

账号及户名

）

应与申购资金汇

款账户一致

）

汇入行全称

账 号

收款人全称

汇入行地点

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金额

（

申购数量

×４．２８

元

／

股

）

万元

申购定金

（

申购金额

×２０％

）

万元

申购定金汇入笔数

投资者在此承诺

：

１

、

以上填写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有效

。

２

、

本次申购款项来源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

）

签字

：

（

单位盖章

）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

1

、附件

1

适用于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填写

;

附件

2

适用于参加网下

A

类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填写

;

附

件

3

适用于参加网下

B

类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填写。

2

、申购表可从

www.cicc.com.cn

或

www.cninfo.com.cn

网站下载。 为便于清晰起见

,

建议投资者另行打印此表。

3

、退款银行信息中的户名须为投资者自有资金账户户名

,

退款银行信息

(

包括开户行、账号及户名

)

应与申购资金汇款账

户一致。

4

、申购股数限制

:

(1)

公司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的

,

申购数量最低为

1

股

,

最高不得超过其可优先认购的股数

(

可优先

认购股数取计算结果的整数部分

)

。

(2)

一般机构投资者

:

参与

A

类申购的投资者每张申购表的申购下限为

1

亿股

,

且承诺锁定期为

12

个月

,

否则视为无效申购。

参与

B

类申购的投资者每张申购表的申购下限为

100

万股

,

超过

100

万股必须是

100

万股的整数倍

,

否则视为无效申购。 除行使

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以外

,

机构投资者可以同时选择网上、网下两种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行。 每个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数

量

(

不含优先认购权部分

)

上限为

26.1

亿股。

(3)

在本次申购中

,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确定其申购数量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按其申购款的

20%

缴纳申购定金

,

公司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的需全

额缴纳申购款

,

定金或申购款缴纳不足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须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

(T

日

)15:00

时前划出申购定金或申购款

,

同

时将划款凭证传真至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处

,

并确保申购定金或申购款于当日

(T

日

)17:00

时前到达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

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违反上述规定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7

、凡参加申购的机构投资者

,

请将此表填妥后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

(T

日

)15:00

时前连同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深

交所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申购表中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以及支付申购资金的划款凭证复印件

传真至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处。 为保证上述文件的完整性

,

请在每一页传真上写明“公司名称”、“页码、总页数”和“经办

人、联系电话”等。

8

、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传真

:010-6505 9636

电话

:010-6505 9258

（下转D3版）

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股票代码:000709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A股招股意向书摘要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西路40号)

声 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招股意向

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

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保证所披露

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

整。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它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发行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

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股票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责。

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法定名称：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ＨＥＢＥＩ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ＥＬ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西路

４０

号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法定代表人：王义芳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０９

办公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西路

４０

号

邮政编码：

０５０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１－６６７７０７０９

传真：

０３１１－６６７７８７１１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ｅｂｇｔｇｆ．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ｈｂｇｔｇｆ＠ｈｅｂｇｔｊｔ．ｃｏｍ

二、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核准情况

本次发行已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召开的一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分别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证券时报》上。

河北省国资委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出具了 《关于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收购邯宝公司股权有关问题的批

复》（冀国资发产权股权［

２０１０

］

７２

号），同意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并以募集资金收购邯钢集团持有的邯宝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对邯宝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结果予以备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召开的一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拟收购资产评估基准日暨资产评

估价格的议案》。 鉴于邯宝公司原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后将超过有效期，因此邯宝

公司的评估基准日调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收购价格以其在新的评估基准日经河北省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价值为准。

河北省国资委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对邯宝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结果予以备案。

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２３

号文核准。

（二）本次发行要点

１

、股票种类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数量

不超过

３８

亿股。 在上述范围内，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４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４．２８

元

／

股（为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不低于公告本招股意向书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

股票均价或前一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均价。

５

、预计募集资金数额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将不超过

１６０．１５

亿元（含发行费用）。

６

、募集资金净额：【】。

７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向股东邯钢集团收购其持有的邯宝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价格以经河北省

国资委备案的评估值为准。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０２０

号），邯宝公司股权评估值为

１６２．３４

亿元，该评估结果已经河北省国资委备案。 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收购价款的部

分，公司将自筹资金补足。

８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本公司已在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账号为

１００５７０５５３１７１

。

（三）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

１

、发行方式

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采取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的方式或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方式发行。

２

、发行对象

持有深交所

Ａ

股股票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以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

政策禁止者除外）。

３

、向原股东配售安排

本次发行将以每

１０

股优先认购

５．１

股的比例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 未获认购部分

将向其他有意向认购的投资者发售。

４

、大股东认购承诺

河北钢铁集团承诺， 河北钢铁集团及

／

或下属企业将以现金参与认购， 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总数的

５０％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果河北钢铁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持有本公司的股权比例提高，将会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河北钢铁集团

将会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四）承销方式及承销期

本次发行由联席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承销期的起止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主承销商向发行人汇划认购股款之日）。

（五）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预计总额为【】万元，具体包括：

项目 金额

保荐承销费用

审计及评估费用

律师费

公告及推介费用

登记托管费用

三、主要日程与停复牌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股票交易安排

可转债交易

及转股安排

Ｔ－２

日

（

１１

月

１７

日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网上发行公告

》、《

网下发

行公告

》、《

网上路演公告

》 、《

关于唐钢转债暂停交易的公告

》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暂停转股

T-1

日

（

11

月

18

日

）

网上路演

股权登记日

Ｔ

日

（

１１

月

２１

日

）

刊登

《

增发

Ａ

股提示性公告

》

网上

、

网下申购日

网下申购定金及有限售条件股股东优先认购申购款缴款日

（

资金到

账截止时间为当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时

）

全天停牌

全天停牌

暂停转股

Ｔ＋１

日

（

１１

月

２２

日

）

网下申购定金及有限售条件股股东优先认购申购款验资日

Ｔ＋２

日

（

１１

月

２３

日

）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日

确定网上

、

网下发行数量

，

计算配售比例

Ｔ＋３

日

（

１１

月

２４

日

）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退还未获配售的网下申购定金

，

网下申购投资者根据配售结果补缴

余款

（

到账截止时间为当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时

）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正常转股

T+4

日

（

11

月

25

日

）

网上未获配售的资金解冻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上述日期为证券市场交易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四、本次发行证券的上市流通

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办理增发股份上市的有关手续。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五、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义芳

办公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西路

４０

号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１－６６７７０７０９

传真：

０３１１－６６７７８７１１

联系人：李卜海

（二）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剑阁

保荐代表人：姚旭东、蒋爱军

项目协办人：贺佳

经办人员：蒋兴权、马青海、钱叶文、刘颖、孙一丁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三）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经办人员：郝彦辉、王欣宇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２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６６６

（四）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经办人员：崔胜朝、张耀坤、缪晓辉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１１２

号阳光大厦

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６６０６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６６６５０

（五）发行人律师：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田予

签字律师：董寒冰、贺维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三期）

１０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０６８５８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５０２６７

（六）审计机构

１

、发行人审计机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庚春

签字注册会计师：姚庚春、齐正华、王凤岐、李杰

办公地址：石家庄市广安大街

７７

号安侨商务四楼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１－８５９２９１８９

传真：

０３１１－８５９２９１８９

２

、邯宝公司审计机构一：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庚春

签字注册会计师：王飞、刘景文

办公地址：石家庄市广安大街

７７

号安侨商务四楼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１－８５９２９１８９

传真：

０３１１－８５９２９１８９

邯宝公司审计机构二：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尊农

签字注册会计师：赵志强、杨祥朝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１

号四川大厦东座

１５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３６４８７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３４８１３５

（七）资产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月焕

签字评估师：赵建斌、姚志军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九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８８１８１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８８２６５１

（八）主承销商收款银行

１

、收款银行（一）

账户名称：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贸大厦支行

银行账号：

０２０００４１６２９０２７３０５９４１

２

、收款银行（二）

账户名称：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北京国际贸易中心支行

银行账号：

３３３７５７２６２９０８

（九）申请上市的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宋丽萍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１６４

（十）股份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总经理：戴文华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第二节 主要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总股本为

６

，

８７６

，

７８０

，

５０７

股，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１２１

，

２７３

，

５６３ ４５．３９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１１９

，

５６３

，

７６５ ４５．３６

３．

其它内资持股

１

，

７０７

，

２６４ ０．０２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１

，

７０７

，

２６４ ０．０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

５．

高管持股

２

，

５３４ ０．０００２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７５５

，

５０６

，

９４４ ５４．６１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７５５

，

５０６

，

９４４ ５４．６１

三

、

股份总数

６

，

８７６

，

７８０

，

５０７ １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

股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

股

）

唐钢集团 国有法人

２６．９５ １

，

８５３

，

４０９

，

７５３ １

，

８５３

，

４０９

，

７５３

邯钢集团 国有法人

１１．９９ ８２４

，

３１７

，

８９９ ８２３

，

６６５

，

８１９

承钢集团 国有法人

６．２８ ４３２

，

０６３

，

７０１ ４３２

，

０６３

，

７０１

矿业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４ ９１

，

９７０

，

２６０ ０

河北省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０５ ７２

，

４２２

，

９９２ ０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５ ５１

，

４９７

，

６６９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０ ４１

，

１３１

，

２６５ ０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６ ２４

，

４４９

，

８００ ０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４ ２３

，

６５２

，

１２１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４ １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唐钢集团

、

邯钢集团

、

承钢集团与矿业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

承钢集团与矿业公司

系唐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唐钢集团

、

邯钢集团同受河北钢铁集团控制

。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

提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司已完成对邯郸钢铁和承德钒钛的换股吸收合并，公司资产范围发生重大变化。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财务数据均反映了吸收合并完成后的财务情况，与

２００８

年财务数据存在较大不同。为便于投资者对比分析本公司生产

经营情况，本节分别列示了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财务报表的实际发生数和备考数。

一、本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报告审计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的财务报告均经中兴财光华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前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的备考财务报告经中兴财光华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备考财务报告的编制基础如

下：

１

、基于

２００８

年备考财务报表的编制目的，为与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表所载财务信息具有可比性，备考财务报表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

的会计处理方式进行了追溯调整；

２

、备考财务报表以本公司、邯郸钢铁及承德钒钛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报表为基础，对邯郸钢铁、承德钒钛的财务

报表按本公司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统一调整后汇总编制而成， 并将三家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及往来余额于编制备考合并

财务报表时抵销。

二、报告期内的财务会计资料

（一）

２００８

年财务报表

１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科目

合并 母公司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２５２

，

７３０．９６ １

，

８２９

，

５７３．４６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８９９

，

２０１．８８ １

，

３３８

，

８６５．５５

资产总计

４

，

１５１

，

９３２．８４ ３

，

１６８

，

４３９．０１

流动负债合计

２

，

２８３

，

１７７．２６ １

，

５６６

，

１２８．９９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５６６

，

４０８．９４ ４８９

，

７１８．９４

负债合计

２

，

８４９

，

５８６．２０ ２

，

０５５

，

８４７．９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１８０

，

６０１．８９ －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２１

，

７４４．７５ －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３０２

，

３４６．６４ １

，

１１２

，

５９１．０８

２

、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科目

合并 母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总收入

５

，

７６９

，

７３２．０３ ４

，

７８８

，

３４９．７７

营业总成本

５

，

５４４

，

９７６．７８ ４

，

６４８

，

７４６．０７

营业利润

２４１

，

６１０．０４ １５７

，

６３９．４１

利润总额

２４５

，

６２５．７０ １６１

，

６６３．４０

净利润

２０６

，

２９４．１０ １２６

，

６４６．３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７２

，

４２３．３６ －

少数股东损益

３３

，

８７０．７４ －

３

、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８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４

，

９８５．４３ １１５

，

３９４．４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３９

，

１５２．０８ －１７３

，

９１２．５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４

，

６７５．９３ ８５

，

０１６．８７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３２３．７９ ３５６．９５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８０

，

８３３．０７ ２６

，

８５５．７４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５０６

，

５１７．４２ ４４２

，

８９３．４６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５８７

，

３５０．４９ ４６９

，

７４９．２０

（二）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财务报表及

２００８

年备考财务报表

１

、简要资产负债表

（

１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备考

流动资产合计

４

，

５８８

，

３８１．８９ ４

，

７１５

，

１６０．９４ ４

，

２９２

，

８６１．７３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５

，

９０５

，

４４０．８６ ５

，

５５８

，

２０６．１４ ４

，

６５２

，

１８３．８４

资产总计

１０

，

４９３

，

８２２．７５ １０

，

２７３

，

３６７．０８ ８

，

９４５

，

０４５．５８

流动负债合计

５

，

８１８

，

８４６．３５ ５

，

７７９

，

０６６．６４ ４

，

９１３

，

５５２．７８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５７７

，

２５５．２９ １

，

４８５

，

８８０．４５ １

，

１４４

，

５６２．２０

负债合计

７

，

３９６

，

１０１．６５ ７

，

２６４

，

９４７．０９ ６

，

０５８

，

１１４．９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２

，

９４３

，

１３５．９５ ２

，

８６１

，

６９３．２１ ２

，

７４９

，

８５３．４２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５４

，

５８５．１５ １４６

，

７２６．７８ １３７

，

０７７．１８

股东权益合计

３

，

０９７

，

７２１．１１ ３

，

００８

，

４１９．９９ ２

，

８８６

，

９３０．５９

（

２

）简要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备考

流动资产合计

４

，

２９４

，

０９７．７２ ４

，

３４７

，

０７２．２７ ３

，

８３６

，

７２７．１５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５

，

０２８

，

９４７．５９ ４

，

７８８

，

０２４．７５ ４

，

０５３

，

５５２．０９

资产总计

９

，

３２３

，

０４５．３１ ９

，

１３５

，

０９７．０２ ７

，

８９０

，

２７９．２４

流动负债合计

５

，

１０６

，

０７５．８０ ５

，

０２８

，

８１２．６９ ４

，

１５３

，

８５０．８４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４０４

，

７４４．５６ １

，

３４６

，

９４０．４５ １

，

０６７

，

８７２．２０

负债合计

６

，

５１０

，

８２０．３７ ６

，

３７５

，

７５３．１４ ５

，

２２１

，

７２３．０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２

，

８１２

，

２２４．９４ ２

，

７５９

，

３４３．８８ ２

，

６６８

，

５５６．２０

少数股东权益

－ － －

股东权益合计

２

，

８１２

，

２２４．９４ ２

，

７５９

，

３４３．８８ ２

，

６６８

，

５５６．２０

２

、简要利润表

（

１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备考

营业收入

１１

，

６９１

，

９０１．９８ ８

，

７１８

，

５９４．６８ １１

，

３２６

，

１９５．６７

营业利润

１６３

，

８６５．４３ １１６

，

９６４．５３ ３３１

，

５８１．１５

利润总额

１６６

，

３９７．３５ １１０

，

６９８．４０ ３２５

，

９９７．９４

净利润

１４８

，

４２９．３４ １００

，

４２７．２０ ２６８

，

５８７．０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４１

，

０８３．１０ ９４

，

４２０．１９ ２３４

，

８０５．３７

少数股东损益

７

，

３４６．２４ ６

，

００７．０１ ３３

，

７８１．６９

（

２

）简要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备考

营业收入

１０

，

９６６

，

０７０．５６ ８

，

１４２

，

３３６．３９ １０

，

５０８

，

４４７．８０

营业利润

１２４

，

５４４．０３ ９８

，

０７４．６４ ２５２

，

７８２．５２

利润总额

１２６

，

６７４．１２ ９０

，

１２４．６１ ２４７

，

４７０．８６

净利润

１１９

，

４５５．６４ ８４

，

３２１．４８ １９３

，

３１３．６５

３

、简要现金流量表

（

１

）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备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４

，

８５３．０４ ４１７

，

１５５．１６ ４５４

，

６４５．１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１２

，

７５９．０４ －８９２

，

２９０．６９ －８１０

，

０３１．０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８

，

１６４．８０ ６４１

，

７８１．７２ ３９２

，

６３２．５０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４９．１７ －２８．４４ －１５６．０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６２６

，

１１９．９７ １６６

，

６１７．７５ ３７

，

０９０．５７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

，

１１５

，

６７８．６１ ９４９

，

０６０．８６ ９１１

，

９７０．２９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８９

，

５５８．６４ １

，

１１５

，

６７８．６１ ９４９

，

０６０．８６

（

２

）简要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科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备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９

，

９６９．７９ ３５１

，

６１８．６９ ２３８

，

３５５．３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４６

，

０２７．８９ －７６３

，

１５８．４９ －６４５

，

３５７．６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６

，

３８０．１９ ５７１

，

４４６．８５ ３８０

，

３２９．７１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２８．６０ ４２．５７ －１２２．８８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９２

，

４０９．６９ １５９

，

９４９．６２ －２６

，

７９５．４０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９７９

，

１５４．２３ ８１９

，

２０４．６１ ８４６

，

０００．０１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８６

，

７４４．５４ ９７９

，

１５４．２３ ８１９

，

２０４．６１

（三）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合并财务报表简表（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

主要科目

２０１１．９．３０

利润表

主要科目

２０１１

年

前三季度

现金流量表

主要科目

２０１１

年

前三季度

资产总额

１０

，

５６９

，

３０７．６４

营业收入

１０

，

４８２

，

３０７．８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

流量净额

７０８

，

８７５．８０

负债总额

７

，

３７１

，

８６８．１４

营业成本

９

，

７６３

，

６４３．５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

流量净额

－３５１

，

９７９．５５

股东权益

３

，

１９７

，

４３９．５０

营业利润

１３１

，

５１５．７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

流量净额

－３８５

，

２４３．６９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４９

，

１２６．９６

利润总额

１２５

，

５５８．７８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１１４．８０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东的股东权益

３

，

０４８

，

３１２．５４

净利润

１０４

，

４２６．９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

增加额

－２８

，

４６２．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１０２

，

３３８．２３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 价

物余额

４６１

，

０９６．４１

（四）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备考

流动比率

０．７９ ０．８２ ０．８７

速动比率

０．４０ ０．４９ ０．５１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６９．８４％ ６９．７９％ ６６．１８％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１０．３８ １１．０６ １１．９９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５．２４ ６．１３ ６．８４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０．２５ ０．６１ ０．６６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０．９１ ０．２４ ０．０５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２８ ４．１６ ４．００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１．０９％ １．１２％ ０．５６％

每股收益

（

元

）

基本

０．２１ ０．１４ ０．３４

稀释

０．２１ ０．１４ ０．３４

净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均

４．８７％ ３．３８％ ８．６３％

全面摊薄

４．７９％ ３．３０％ ８．５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

（

元

）

基本

０．２０ ０．１５ ０．４６

稀释

０．２０ ０．１５ ０．４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均

４．８１％ ４．６３％ １４．７１％

全面摊薄

４．７３％ １．９５％ ６．１０％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

1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2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

3

）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

4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

应收票据平均余额）

（

5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存货平均余额

（

6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股本总额

（

7

）每股净现金流量

＝

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股本总额

（

8

）每股净资产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期末股本总额

（

9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

＝

研发费用

／

营业收入

×１００％

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公司管理层结合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对报告期

内本公司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现金流量状况和资本性支出进行了讨论与分析。 为保持各期财务数据的可比性，本节列示的

数据中，如未经特别说明，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数据均为假设本公司吸收合并邯郸钢铁和承德钒钛的交易已经于

２００８

年初完成的备

考数据。

本节讨论与分析所指的数据，如未经特别说明，均为合并口径数据。

一、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本公司资产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流动资产

４

，

５８８

，

３８１．８９ ４３．７２％ ４

，

７１５

，

１６０．９４ ４５．９０％ ４

，

２９２

，

８６１．７３ ４７．９９％

非流动资产

５

，

９０５

，

４４０．８６ ５６．２８％ ５

，

５５８

，

２０６．１４ ５４．１０％ ４

，

６５２

，

１８３．８４ ５２．０１％

资产总计

１０

，

４９３

，

８２２．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２７３

，

３６７．０８ １００．００％ ８

，

９４５

，

０４５．５８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各项业务的不断发展，本公司的资产规模逐年增加。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的总资产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

２．１５％

；

２００９

年末，公司总资产较

２００８

年末增长

１４．８５％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和

２００８

年末， 流动资产比重分别为

４３．７２％

、

４５．９０％

和

４７．９９％

； 非流动资产比重分别为

５６．２８％

、

５４．１０％

和

５２．０１％

。 报告期内，公司非流动资产占比逐步提高，与公司近几年不断加大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方面的固定资

产投资有关。

１

、流动资产构成及其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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